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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更好发挥税收支持疫情防控

的职能作用，帮助纳税人、缴费人准确掌握和及时适用各项

税收政策，前期，我局对截至 2020 年 2 月 29日的相关支持

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形成了第一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简明汇编》。近期，我局对截

至 2020年 3月 20日新出台的疫情防控税收政策进行了梳理，

形成了第二批指引汇编，重点涉及社保费减免，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等相关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2020 年 3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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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体工商户代开货物运输服务增值税发票统一按代开

发票金额的 0.5%预征个人所得税 

具体政策：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对湖北省

以外其他地区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代

开货物运输服务增值税发票时，统一按代开发票金额的 0.5%

预征个人所得税。 

适用范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办理类型：自主申报或申请办理 

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或前往办税服务厅

申报办理 

责任处室：个人所得税处、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

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5 号） 

2.中小微企业和按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免征社会保险

费 

具体政策：2020 年 2 月至 6 月，免征中小微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三项社会保险（以下简

称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免征按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三项社会保险雇主缴费（不含应由个人缴费部分）。 



 5 

适用范围：中小微企业、按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办理类型：直接减免 

办理方式：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期间，参保单位依法

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参保人员增减变化情况后，在核定

缴费环节自动享受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 

责任处室：社会保险费处 

具体经办单位：各级人社部门、税务部门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

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 号） 

（2）《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

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

通知》（苏人社发〔2020〕7 号） 

3.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减半征收社

会保险费 

具体政策：2020 年 2 月至 4 月，减半征收大型企业、民

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

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 

适用范围：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其

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 

办理类型：直接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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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方式：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期间，参保单位依法

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参保人员增减变化情况后，在核定

缴费环节自动享受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 

责任处室：社会保险费处 

具体经办单位：各级人社部门、税务部门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

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 号） 

（2）《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

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

通知》（苏人社发〔2020〕7 号） 

4.严重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 

具体政策：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的企业，在享

受减免政策后本年度内缴费仍有困难的，可申请缓缴三项社

会保险费，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

金。 

适用范围：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在享受减免

政策后本年度内缴费仍有困难的参保单位 

办理类型：申请办理 

办理方式：申请缓缴的参保单位可登录江苏省电子税务

局或者当地的线上受理渠道，线上办理申请手续，税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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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和财政等部门，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在线上推送

审批结果。具体受理部门和办理流程按当地规定执行，可咨

询当地税务 12366、人社 12333热线 

责任处室：社会保险费处 

具体经办单位：各级税务部门、人社部门和财政部门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 

（1）《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 

（2）各地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参保单位可拨打

税务 12366或人社 12333 服务热线咨询。 

政策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

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 号） 

（2）《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江苏省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1 号） 

（3）《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

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

通知》（苏人社发〔2020〕7 号） 

5.2 月份已征收的三项社会保险费可优先退费 

具体政策：2 月份已征收的三项社会保险费，要重新核

定参保单位应缴纳额，准确确定减免部分的金额。对已征收

的减免部分金额，可优先办理退费。2 月份未征收的三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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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费，在重新核定应缴纳额后，与 3 月份应缴纳额一并

征收，免收滞纳金。 

适用范围：符合减免条件，2 月份已缴纳三项社会保险

费和职工医疗保险费的参保单位 

办理类型：依职权办理 

办理方式：(1)对于中小微企业，无需申请，依职权按程

序直接办理退费；(2)对于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经各地

人社、医保部门与参保单位沟通后，尊重参保单位的意愿和

选择，可冲抵以后月份的缴费，也可以依职权办理退费 

责任处室：社会保险费处 

具体经办单位：各级人社部门、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和

财政部门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 

《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苏人社发〔2020〕7 号） 

6.对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 

具体政策：根据基金运行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在确保

基金收支中长期平衡的前提下，从 2020 年 2 月起，统筹基金

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大于 6 个月的设区市，对企业的职工医

保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为 5 个月，个人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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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部分不实行减征。阶段性减征政策的执行起始月份为 2020

年 2 月，不得延后执行。 

目前全省已全面实施生育保险和职工医保合并实施，本

次减征政策仅减征合并实施前的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用人单

位参加生育保险不实施减征。 

适用范围：参加我省职工医保的企业（包括按单位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不含机关事业单位 

办理类型：直接减征 

办理方式：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期间，参保单位依法

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参保人员增减变化情况后，在核定

缴费环节自动享受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 

责任处室：社会保险费处 

具体经办单位：各级人社部门、医保部门、税务部门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 

（1）《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征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6 号） 

（2）《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医保发〔2020〕14 号） 

7.阶段性降低职工医保单位缴费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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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政策：以设区市为统筹单位，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

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 15 个月的设区市，可在 2020 年度内

阶段性降低职工医保费率 0.5-1 个百分点，同时不提高个人

缴费费率。 

各设区市应先施行阶段性减征政策，已实行阶段性降费

率的设区市，应调整政策，改按降费率前职工医保原单位缴

费率减半征收。减征期结束后，如符合《省医疗保障局 省财

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施行阶段性降低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用人单位缴费率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苏医

保发〔2020〕9 号）明确的阶段性降费率实施条件的，仍可

按规定程序实施阶段性降费率政策。 

适用范围：参加我省职工医保的企业（包括按单位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不含机关事业单位 

办理类型：直接享受 

办理方式：阶段性降低医保保险费率期间，参保单位依

法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参保人员增减变化情况后，在核

定缴费环节自动享受阶段性降率政策。 

责任处室：社会保险费处 

具体经办单位：各级医保部门、税务部门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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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江苏省税务局关于施行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人

单位缴费率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苏医保发〔2020〕9 号） 

（2）《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医保发〔2020〕14 号） 

8.2 月份已征收的医保费可优先退费 

具体政策：2020 年 2 月已进行医保费征收的地区，要重

新核定参保单位应缴额，准确确定减征部分的金额。对减征

部分的金额，要加强与参保企业的沟通和解释，可以优先办

理退费，也可从以后单位应缴费款中抵扣。2 月因故未缴费

的企业，可在 3 月合并征收，免收滞纳金。 

适用范围：符合减免条件，2 月份已缴纳职工医疗保险

费的企业（包括按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不含机关事业

单位 

办理类型：依职权办理 

办理方式：（1）对于中小微企业，无需申请，依职权

按程序直接办理退费；（2）对于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经各地人社、医保部门与参保单位沟通后，尊重参保单位的

意愿和选择，可冲抵以后月份的缴费，也可以依职权办理退

费。 

责任处室：社会保险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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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办单位：各级人社部门、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和

财政部门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

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医保发〔2020〕14 号） 

9.部分行业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具体政策：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

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纳税人，暂免征收 2020 年上半年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适用范围：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

通运输、旅游等行业纳税人 

办理类型：核准办理 

办理方式：网上填报资料，即时核准,事后核查，发现不

符合规定的，依法处理 

责任处室：财产行为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委托代

征点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事后核查根据需要提

供）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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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公

告》（苏财税〔2020〕8 号） 

10.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具体政策：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暂免征收 2020 年

上半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适用范围：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办理类型：核准办理 

办理方式：网上填报资料，即时核准,事后核查，发现不

符合规定的，依法处理 

责任处室：财产行为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委托代

征点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事后核查根据需要提

供） 

政策依据：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公

告》（苏财税〔2020〕8 号） 


